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81號

上  訴  人  台灣達亨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戴璟  

訴訟代理人  馮宜婷  

            陳學驊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營運處

法定代理人  郭經權  

訴訟代理人  田美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2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07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

郭經權，此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民國114年6月27日中區國稅

民權銷售字第1143611807號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19

頁），業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217至218

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8年3月22日簽訂「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專案契約書」（下稱系

爭契約），由伊提供太陽光電設備「Tigo TS4-R-O-Duo優化

器」16,522部（後協議以更高級之優化器交付，下稱系爭優

化器），被上訴人應按期給付買賣價金，伊已於簽約日如數

交付系爭優化器，經被上訴人點交完成。系爭契約第4條第

2、3項分別約定完工款、尾款均為契約總價之10%即新臺幣

（下同）229萬8,000元，被上訴人應於本建置案完成台電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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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掛表後給付完工款；經被上訴人及業主台泥綠能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台泥公司）驗收合格且於本建置案取得正式電業

執照暨台電正式躉購函，伊將本專案保固保證文件及所有資

料清冊移交及無其他待解決事項後給付尾款。伊已於108年8

月6日開立發票請款，被上訴人迄未給付，且自同年9月11日

會議後對伊封鎖案場訊息，伊無從知悉付款條件是否已成

就，縱本建置案未能完成上開請款條件，亦非可歸責於伊，

被上訴人仍應給付完工款及尾款。經伊催告後，被上訴人竟

以系爭優化器未驗收合格為由拒絕給付。爰依系爭契約第4

條第2、3項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459萬6,000元本息之

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

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

人459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第4條第1至3項就交貨款、完工

款、尾款定有各自獨立之履行條件，消滅時效分別起算。本

建置案於108年6月18日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且為上訴人所知

悉，完工款之請求權已於110年6月17日時效消滅。又系爭優

化器未經伊及業主驗收合格，仍有待解決之事項，系爭契約

第4條第3項尾款之履行期尚未屆至，上訴人不得請求給付尾

款；縱認尾款之履行期因非可歸責於上訴人之因素未能完成

業主驗收合格而已屆至，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第3款約

定，尾款之請求權自上訴人交貨後60天即108年5月23日起可

行使，其請求權亦於110年5月22日時效消滅。倘認上訴人請

求權未罹於時效，因系爭優化器於108年6月安裝完成後陸續

發生故障至今未解決，上訴人自同年9月1日起退出案場拒絕

檢修或更換備品，伊得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暫停付款等

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92至93、2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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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兩造於108年3月22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因被上訴人供應台

泥公司第二期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建置工程（下稱本建置

案），由上訴人提供太陽光電設備（即契約第1條之契約標

的）予被上訴人。

　㈡上訴人於108年3月22日一次全部交付16,522部系爭優化器予

被上訴人。

　㈢上訴人於108年3月22日並提供50部系爭優化器備品；另於同

年6月21日至8月14日間，提供729部系爭優化器備品予被上

訴人更換故障之優化器。

　㈣上訴人於108年5月6日及同年月13日有對被上訴人、被上訴

人施工廠商、台泥公司等進行系爭優化器之教育訓練。又於

同年6月3日至同年8月6日間提供支援人員到場協助（支援簽

到確認表4份）。

　㈤上訴人於108年8月6日開立完工款229萬8,000元及尾款229

萬8,000元之發票2紙向被上訴人請款（即原證2、3）。

　㈥上訴人於108年8月27日以被證2律師函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

完工款、尾款共459萬6,000元，被上訴人於同年9月3日回函

如原證7。

　㈦上訴人於111年1月6日以原證4律師函催告被上訴人給付完工

款、尾款，被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回函如原證5。

　㈧系爭優化器貨款請求權應依民法第127條第8款適用2年消滅

時效。

　㈨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交貨款之請款文件是否完備，不影響系

爭契約第4條第2、3款完工款及尾款之請求。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完工

款，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⒈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完工款：契約總額之10%，即2

29萬8,000元整。本建置案完成台電併聯掛表後支付。非可

歸責於乙方（即上訴人，下同）之因素未能完成台電併聯掛

表，則於乙方交貨日後60天內支付。」（見原審卷一第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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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是完工款之履行期係於本建置案完成台電併聯掛表後

支付，若因非可歸責於上訴人之因素而未能完成台電併聯掛

表，則於上訴人交貨後60日內支付。查台泥公司申請太陽光

電發電設備併聯案，業於108年6月18日經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彰化區營業處派員訪查完成併聯作業

等情，有台電公司108年6月27日彰化字第1088068900號函可

參（見原審卷一第159頁），故本建置案已於108年6月18日

完成台電併聯掛表。

　⒉按民法第127條第8款將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

品及產物之代價，規定適用2年短期時效，係因此項代價多

發生於經常及頻繁之交易，宜儘速履行，故賦予較短之時效

期間，以促其從速確定，與交易數量、金額多寡及是否為特

殊商品，無必然之關聯。倘當事人依其營業登記項目供給商

品及產品而為販賣，縱依交易相對人特殊需求而製造，均可

推定屬其日常頻繁之交易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

63號判決要旨參照）。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定性為買賣契

約（見原審卷一第173頁），且兩造不爭執系爭契約之貨款

請求權應依民法第127條第8款規定之2年消滅時效（見原審

卷一第376頁、本院卷二第92頁），則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

系爭契約貨款請求權時效，應適用上開規定為2年。

　⒊上訴人於108年8月6日開立發票向被上訴人請求完工款229萬

8,000元，又於同年月27日以道誠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函向

被上訴人請求給付完工款、尾款共459萬6,000元等情，有請

款發票、108年8月27日律師函可稽（見原審卷一第85、161

至163頁）。上訴人雖主張其自108年9月11日兩造共同討論

會議（見原審卷一第101至112頁）後就遭封鎖案場訊息，無

從知悉付款條件是否已成就，係起訴後即111年8月15日被上

訴人提出答辯一狀後，始知本建置案已完成台電併聯掛表等

語（見原審卷一第19、239頁、本院卷一第237頁），惟觀諸

108年8月27日律師函上記載：「據當事人委稱：…契約第4

條第2款約定…，而此部分之完工非指本公司完工，係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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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營運處之外包廠商完工。經查，台中營運處之外包廠商業

已完成台電併聯掛表，故台中營運處應雙方契約約定給付完

工款229萬8,000元予本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1至162

頁），堪認上訴人於108年8月27日委請律師發函時確已知悉

本建置案已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9月11

日會議後遭封鎖案場訊息，係在其知悉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之

後，不影響其已知完工款清償期之屆至，且所稱起訴後始知

台電併聯掛表乙事，亦與事實不符，委無可採。

　⒋再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該所謂「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

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44號判

決要旨參照）。又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

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30條定有明文。本建置案

於108年6月18日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上訴人於該日即可向被

上訴人請求完工款，且無何請求或起訴之法律上障礙事由，

自不影響請求權時效之進行，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上訴人主

張完工款之請求權時效應自被上訴人111年8月15日於原審提

出答辯一狀時起算（見原審卷一第239頁，本院卷二第159

頁），並無足採。而上訴人於108年8月27日委請律師發函向

被上訴人請求完工款前，即知悉本建置案已完成台電併聯掛

表，並於同年8月6日開立發票向被上訴人請求完工款，復於

同年月27日寄發律師函向被上訴人請求，惟上訴人未於請求

後6個月內起訴，時效視為不中斷，完工款之請求權時效已

於110年6月17日消滅。上訴人於111年7月4日始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完工款及尾款，就完工款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

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應屬有據。

　⒌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未曾通知上訴人台電於何時併聯掛

表，並以暫停付款、未達請款條件、業主認定此部分尚未完

工等語隱瞞台電併聯掛表之事實，顯為權利濫用並違反誠信

原則，應不容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云云。查被上訴人於108

年9月3日函覆上訴人稱：尚未達契約付款條件，因案場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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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故障且交貨品質不良，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暫停付款至

情形消滅為止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1至182頁）；復於111

年1月19日函覆上訴人稱：上訴人所交設備未經被上訴人及

業主驗收合格，並未達成請款條件，且有暫停付款事由，故

無給付完工款及尾款之義務等語（見原審卷一第93至94

頁）。查兩造間就貨款給付既已發生爭執，上訴人自須依系

爭契約所定付款方式請求完工款；且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

拒絕給付，為民法第144條第1項所明定，則債務人於時效完

成後援為拒絕給付之抗辯，乃其權利之正當行使，且被上訴

人既於本件起訴前拒絕上訴人之請求於先，如前開函文所

示，復於上訴人起訴後，隨即於答辯一狀為時效完成之抗

辯，尚難遽指有何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之情形。上訴人

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⒍上訴人復主張系爭契約之三期款項為一個債權分期付價買賣

契約，第一期交貨款既經另案判決付款之履行期未屆至，則

第二期完工款及第三期尾款應無時效消滅問題等語，並舉最

高法院28年上字第605號判決、81年度台上字第300號判決為

例（見本院卷一第45頁）。查依系爭契約之記載，上訴人應

交付之優化器數量確定，契約總價款為2,298萬元，僅付款

方式分為分批交貨款、完工款、尾款，且就各該款項定有各

別獨立之清償期（見原審卷一第39頁），可各別判斷各該款

項之清償期是否屆至、請求權是否可行使，並無上訴人所稱

三期款項間互有關聯、權利義務不可分割之情形。又上訴人

所舉上開判決，其中28年上字第605號判決因無裁判全文可

資參考已停止適用，另81年度台上字第300號判決並無消滅

時效非從各期屆至時獨立起算之內容，是上訴人之主張，亦

非可採。

　⒎綜上，上訴人之完工款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依系爭

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完工款229萬8,000

元，即屬無據。

　㈡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尾款之清償期尚未屆至，上訴人不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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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尾款：

　⒈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約定：「尾款：契約總價之10%，即229

萬8,000元整。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及業主驗收合格且於

本建置案取得正式電業執照暨台電正式躉購函，乙方將本專

案保固保證文件及所有資料清冊移交甲方簽認及無其他待解

決事項後，依下列方式支付：1.保固保證金如以銀行本票、

設定質權之銀行定期存款單，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方

式擇一繳納，則支付本期工程進度款全額。2.甲方得直接扣

除保固保證金後，支付餘額。3.非可歸責於乙方之因素未能

完成業主驗收合格且取得正式電業執照暨台電正式躉購函，

則於乙方交貨日後60天內支付。」（見原審卷一第39頁）。

　⒉查台泥公司於112年5月2日GE-2023-發-0046函稱：關於本建

置案，優化器設備與統包商被上訴人未辦理合格驗收。本建

置案於109年1月21日與109年2月14日已分別取得經濟部電業

執照（經授能字第10800277020號函）及台電公司正式躉購

售（彰化字第1098014751號函）。本案優化器設備於108年6

月全數安裝後，陸續發生故障燒毀問題，承攬商被上訴人尚

無法提供有效解決方法，故本公司無法辦理合格驗收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15頁），台泥公司又於113年8月8日GE-2024

-發-0089函稱：本案優化器設備自108年6月起全部安裝後陸

續發生故障燒燬問題，本公司旋即向被上訴人反應並要求改

善，倘無法提供有效解決方案使設備正常運作，本公司對本

案優化器工程無法認定完工。被上訴人與設備商上訴人目前

已進司法程序，上述問題亦未解決，故本公司尚無法辦理合

格驗收完工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1頁）。依上開函文可

知，本建置案固於109年1月21日取得經濟部核發之發電業執

照，及於同年2月14日取得台電公司之正式購售電能函（見

原審卷二第17至22頁），惟因系爭優化器發生故障燒燬問

題，尚未經業主台泥公司驗收合格。

　⒊上訴人雖主張另案審理中針對系爭優化器有無瑕疵進定鑑

定，經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下稱台灣大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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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鑑定認系爭優化器無瑕疵，故業主未能驗收合格非可

歸責於上訴人，應自台灣大電力中心114年4月17日回函時起

算尾款之請求權時效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71、326至327、3

98至399頁），並提出台灣大電力中心114年4月17日大電智

字第11404-0526、00000-0000號函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75

至285頁）。查上開函文係台灣大電力中心就本院另案審理

上訴人請求交付貨款事件，關於系爭優化器是否匹配本案使

用之太陽能模組為鑑定，鑑定結果認系爭優化器與模組規格

型錄之硬體匹配無問題，惟實際案場設計執行保護機制及優

化器運算能力匹配問題，於規格型錄文件中無法判定等情，

既稱無法判定，即難認合於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第3款「非

可歸責於上訴人之因素未能完成業主驗收合格，於上訴人交

貨日後60天內支付」之要件，況台灣大電力中心之函文亦不

等同業主驗收合格，上訴人主張該函文可取代業主驗收合

格，尾款請求權應自台灣大電力中心回函114年4月17日起

算，核與契約約定不符，不足憑採。

　⒋基上，本建置案既尚未經業主驗收合格，系爭契約第4條第3

項所定尾款之清償期並未屆至，上訴人即不得請求尾款，故

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尾款

229萬8,000元，亦屬無據。

　㈢倘請求權未罹於時效，或尾款之履行期已屆至，被上訴人得

否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第2、4、5款約定暫停付款：

　　查上訴人完工款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尾款之清償期尚

未屆至，均如前所述，則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第

2、4、5款約定暫停付款有無理由，即毋庸審究。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3項約定，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459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就尾款部分理

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及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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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之聲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莊宇馨

　　　　　　　　　　　　　　　　　　　法　官　廖欣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慈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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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81號
上  訴  人  台灣達亨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戴璟  
訴訟代理人  馮宜婷  
            陳學驊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營運處
法定代理人  郭經權  
訴訟代理人  田美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07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郭經權，此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民國114年6月27日中區國稅民權銷售字第1143611807號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19頁），業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217至21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8年3月22日簽訂「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專案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伊提供太陽光電設備「Tigo TS4-R-O-Duo優化器」16,522部（後協議以更高級之優化器交付，下稱系爭優化器），被上訴人應按期給付買賣價金，伊已於簽約日如數交付系爭優化器，經被上訴人點交完成。系爭契約第4條第2、3項分別約定完工款、尾款均為契約總價之10%即新臺幣（下同）229萬8,000元，被上訴人應於本建置案完成台電併聯掛表後給付完工款；經被上訴人及業主台泥綠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泥公司）驗收合格且於本建置案取得正式電業執照暨台電正式躉購函，伊將本專案保固保證文件及所有資料清冊移交及無其他待解決事項後給付尾款。伊已於108年8月6日開立發票請款，被上訴人迄未給付，且自同年9月11日會議後對伊封鎖案場訊息，伊無從知悉付款條件是否已成就，縱本建置案未能完成上開請款條件，亦非可歸責於伊，被上訴人仍應給付完工款及尾款。經伊催告後，被上訴人竟以系爭優化器未驗收合格為由拒絕給付。爰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3項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459萬6,000元本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59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第4條第1至3項就交貨款、完工款、尾款定有各自獨立之履行條件，消滅時效分別起算。本建置案於108年6月18日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且為上訴人所知悉，完工款之請求權已於110年6月17日時效消滅。又系爭優化器未經伊及業主驗收合格，仍有待解決之事項，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尾款之履行期尚未屆至，上訴人不得請求給付尾款；縱認尾款之履行期因非可歸責於上訴人之因素未能完成業主驗收合格而已屆至，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第3款約定，尾款之請求權自上訴人交貨後60天即108年5月23日起可行使，其請求權亦於110年5月22日時效消滅。倘認上訴人請求權未罹於時效，因系爭優化器於108年6月安裝完成後陸續發生故障至今未解決，上訴人自同年9月1日起退出案場拒絕檢修或更換備品，伊得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暫停付款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92至93、294頁）：
　㈠兩造於108年3月22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因被上訴人供應台泥公司第二期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建置工程（下稱本建置案），由上訴人提供太陽光電設備（即契約第1條之契約標的）予被上訴人。
　㈡上訴人於108年3月22日一次全部交付16,522部系爭優化器予被上訴人。
　㈢上訴人於108年3月22日並提供50部系爭優化器備品；另於同年6月21日至8月14日間，提供729部系爭優化器備品予被上訴人更換故障之優化器。
　㈣上訴人於108年5月6日及同年月13日有對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施工廠商、台泥公司等進行系爭優化器之教育訓練。又於同年6月3日至同年8月6日間提供支援人員到場協助（支援簽到確認表4份）。
　㈤上訴人於108年8月6日開立完工款229萬8,000元及尾款229 萬8,000元之發票2紙向被上訴人請款（即原證2、3）。
　㈥上訴人於108年8月27日以被證2律師函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完工款、尾款共459萬6,000元，被上訴人於同年9月3日回函如原證7。
　㈦上訴人於111年1月6日以原證4律師函催告被上訴人給付完工款、尾款，被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回函如原證5。
　㈧系爭優化器貨款請求權應依民法第127條第8款適用2年消滅時效。
　㈨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交貨款之請款文件是否完備，不影響系爭契約第4條第2、3款完工款及尾款之請求。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完工款，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⒈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完工款：契約總額之10%，即229萬8,000元整。本建置案完成台電併聯掛表後支付。非可歸責於乙方（即上訴人，下同）之因素未能完成台電併聯掛表，則於乙方交貨日後60天內支付。」（見原審卷一第39頁），是完工款之履行期係於本建置案完成台電併聯掛表後支付，若因非可歸責於上訴人之因素而未能完成台電併聯掛表，則於上訴人交貨後60日內支付。查台泥公司申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案，業於108年6月18日經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彰化區營業處派員訪查完成併聯作業等情，有台電公司108年6月27日彰化字第1088068900號函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59頁），故本建置案已於108年6月18日完成台電併聯掛表。
　⒉按民法第127條第8款將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規定適用2年短期時效，係因此項代價多發生於經常及頻繁之交易，宜儘速履行，故賦予較短之時效期間，以促其從速確定，與交易數量、金額多寡及是否為特殊商品，無必然之關聯。倘當事人依其營業登記項目供給商品及產品而為販賣，縱依交易相對人特殊需求而製造，均可推定屬其日常頻繁之交易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63號判決要旨參照）。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定性為買賣契約（見原審卷一第173頁），且兩造不爭執系爭契約之貨款請求權應依民法第127條第8款規定之2年消滅時效（見原審卷一第376頁、本院卷二第92頁），則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系爭契約貨款請求權時效，應適用上開規定為2年。
　⒊上訴人於108年8月6日開立發票向被上訴人請求完工款229萬8,000元，又於同年月27日以道誠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函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完工款、尾款共459萬6,000元等情，有請款發票、108年8月27日律師函可稽（見原審卷一第85、161至163頁）。上訴人雖主張其自108年9月11日兩造共同討論會議（見原審卷一第101至112頁）後就遭封鎖案場訊息，無從知悉付款條件是否已成就，係起訴後即111年8月15日被上訴人提出答辯一狀後，始知本建置案已完成台電併聯掛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239頁、本院卷一第237頁），惟觀諸108年8月27日律師函上記載：「據當事人委稱：…契約第4條第2款約定…，而此部分之完工非指本公司完工，係指台中營運處之外包廠商完工。經查，台中營運處之外包廠商業已完成台電併聯掛表，故台中營運處應雙方契約約定給付完工款229萬8,000元予本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1至162頁），堪認上訴人於108年8月27日委請律師發函時確已知悉本建置案已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9月11日會議後遭封鎖案場訊息，係在其知悉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之後，不影響其已知完工款清償期之屆至，且所稱起訴後始知台電併聯掛表乙事，亦與事實不符，委無可採。
　⒋再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該所謂「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44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30條定有明文。本建置案於108年6月18日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上訴人於該日即可向被上訴人請求完工款，且無何請求或起訴之法律上障礙事由，自不影響請求權時效之進行，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上訴人主張完工款之請求權時效應自被上訴人111年8月15日於原審提出答辯一狀時起算（見原審卷一第239頁，本院卷二第159頁），並無足採。而上訴人於108年8月27日委請律師發函向被上訴人請求完工款前，即知悉本建置案已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並於同年8月6日開立發票向被上訴人請求完工款，復於同年月27日寄發律師函向被上訴人請求，惟上訴人未於請求後6個月內起訴，時效視為不中斷，完工款之請求權時效已於110年6月17日消滅。上訴人於111年7月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完工款及尾款，就完工款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應屬有據。
　⒌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未曾通知上訴人台電於何時併聯掛表，並以暫停付款、未達請款條件、業主認定此部分尚未完工等語隱瞞台電併聯掛表之事實，顯為權利濫用並違反誠信原則，應不容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云云。查被上訴人於108年9月3日函覆上訴人稱：尚未達契約付款條件，因案場優化器故障且交貨品質不良，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暫停付款至情形消滅為止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1至182頁）；復於111年1月19日函覆上訴人稱：上訴人所交設備未經被上訴人及業主驗收合格，並未達成請款條件，且有暫停付款事由，故無給付完工款及尾款之義務等語（見原審卷一第93至94頁）。查兩造間就貨款給付既已發生爭執，上訴人自須依系爭契約所定付款方式請求完工款；且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為民法第144條第1項所明定，則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援為拒絕給付之抗辯，乃其權利之正當行使，且被上訴人既於本件起訴前拒絕上訴人之請求於先，如前開函文所示，復於上訴人起訴後，隨即於答辯一狀為時效完成之抗辯，尚難遽指有何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之情形。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⒍上訴人復主張系爭契約之三期款項為一個債權分期付價買賣契約，第一期交貨款既經另案判決付款之履行期未屆至，則第二期完工款及第三期尾款應無時效消滅問題等語，並舉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605號判決、81年度台上字第300號判決為例（見本院卷一第45頁）。查依系爭契約之記載，上訴人應交付之優化器數量確定，契約總價款為2,298萬元，僅付款方式分為分批交貨款、完工款、尾款，且就各該款項定有各別獨立之清償期（見原審卷一第39頁），可各別判斷各該款項之清償期是否屆至、請求權是否可行使，並無上訴人所稱三期款項間互有關聯、權利義務不可分割之情形。又上訴人所舉上開判決，其中28年上字第605號判決因無裁判全文可資參考已停止適用，另81年度台上字第300號判決並無消滅時效非從各期屆至時獨立起算之內容，是上訴人之主張，亦非可採。
　⒎綜上，上訴人之完工款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完工款229萬8,000元，即屬無據。
　㈡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尾款之清償期尚未屆至，上訴人不得依該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尾款：
　⒈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約定：「尾款：契約總價之10%，即229萬8,000元整。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及業主驗收合格且於本建置案取得正式電業執照暨台電正式躉購函，乙方將本專案保固保證文件及所有資料清冊移交甲方簽認及無其他待解決事項後，依下列方式支付：1.保固保證金如以銀行本票、設定質權之銀行定期存款單，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方式擇一繳納，則支付本期工程進度款全額。2.甲方得直接扣除保固保證金後，支付餘額。3.非可歸責於乙方之因素未能完成業主驗收合格且取得正式電業執照暨台電正式躉購函，則於乙方交貨日後60天內支付。」（見原審卷一第39頁）。
　⒉查台泥公司於112年5月2日GE-2023-發-0046函稱：關於本建置案，優化器設備與統包商被上訴人未辦理合格驗收。本建置案於109年1月21日與109年2月14日已分別取得經濟部電業執照（經授能字第10800277020號函）及台電公司正式躉購售（彰化字第1098014751號函）。本案優化器設備於108年6月全數安裝後，陸續發生故障燒毀問題，承攬商被上訴人尚無法提供有效解決方法，故本公司無法辦理合格驗收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5頁），台泥公司又於113年8月8日GE-2024-發-0089函稱：本案優化器設備自108年6月起全部安裝後陸續發生故障燒燬問題，本公司旋即向被上訴人反應並要求改善，倘無法提供有效解決方案使設備正常運作，本公司對本案優化器工程無法認定完工。被上訴人與設備商上訴人目前已進司法程序，上述問題亦未解決，故本公司尚無法辦理合格驗收完工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1頁）。依上開函文可知，本建置案固於109年1月21日取得經濟部核發之發電業執照，及於同年2月14日取得台電公司之正式購售電能函（見原審卷二第17至22頁），惟因系爭優化器發生故障燒燬問題，尚未經業主台泥公司驗收合格。
　⒊上訴人雖主張另案審理中針對系爭優化器有無瑕疵進定鑑定，經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下稱台灣大電力中心）鑑定認系爭優化器無瑕疵，故業主未能驗收合格非可歸責於上訴人，應自台灣大電力中心114年4月17日回函時起算尾款之請求權時效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71、326至327、398至399頁），並提出台灣大電力中心114年4月17日大電智字第11404-0526、00000-0000號函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75至285頁）。查上開函文係台灣大電力中心就本院另案審理上訴人請求交付貨款事件，關於系爭優化器是否匹配本案使用之太陽能模組為鑑定，鑑定結果認系爭優化器與模組規格型錄之硬體匹配無問題，惟實際案場設計執行保護機制及優化器運算能力匹配問題，於規格型錄文件中無法判定等情，既稱無法判定，即難認合於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第3款「非可歸責於上訴人之因素未能完成業主驗收合格，於上訴人交貨日後60天內支付」之要件，況台灣大電力中心之函文亦不等同業主驗收合格，上訴人主張該函文可取代業主驗收合格，尾款請求權應自台灣大電力中心回函114年4月17日起算，核與契約約定不符，不足憑採。
　⒋基上，本建置案既尚未經業主驗收合格，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所定尾款之清償期並未屆至，上訴人即不得請求尾款，故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尾款229萬8,000元，亦屬無據。
　㈢倘請求權未罹於時效，或尾款之履行期已屆至，被上訴人得否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第2、4、5款約定暫停付款：
　　查上訴人完工款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尾款之清償期尚未屆至，均如前所述，則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第2、4、5款約定暫停付款有無理由，即毋庸審究。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59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就尾款部分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莊宇馨
　　　　　　　　　　　　　　　　　　　法　官　廖欣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慈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81號

上  訴  人  台灣達亨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戴璟  

訴訟代理人  馮宜婷  

            陳學驊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營運處

法定代理人  郭經權  

訴訟代理人  田美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2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07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郭

    經權，此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民國114年6月27日中區國稅民

    權銷售字第1143611807號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19頁），

    業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217至218頁），核

    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8年3月22日簽訂「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專案契約書」（下稱系

    爭契約），由伊提供太陽光電設備「Tigo TS4-R-O-Duo優化

    器」16,522部（後協議以更高級之優化器交付，下稱系爭優

    化器），被上訴人應按期給付買賣價金，伊已於簽約日如數

    交付系爭優化器，經被上訴人點交完成。系爭契約第4條第2

    、3項分別約定完工款、尾款均為契約總價之10%即新臺幣（

    下同）229萬8,000元，被上訴人應於本建置案完成台電併聯

    掛表後給付完工款；經被上訴人及業主台泥綠能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泥公司）驗收合格且於本建置案取得正式電業執

    照暨台電正式躉購函，伊將本專案保固保證文件及所有資料

    清冊移交及無其他待解決事項後給付尾款。伊已於108年8月

    6日開立發票請款，被上訴人迄未給付，且自同年9月11日會

    議後對伊封鎖案場訊息，伊無從知悉付款條件是否已成就，

    縱本建置案未能完成上開請款條件，亦非可歸責於伊，被上

    訴人仍應給付完工款及尾款。經伊催告後，被上訴人竟以系

    爭優化器未驗收合格為由拒絕給付。爰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

    、3項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459萬6,000元本息之判決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59

    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第4條第1至3項就交貨款、完工款

    、尾款定有各自獨立之履行條件，消滅時效分別起算。本建

    置案於108年6月18日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且為上訴人所知悉

    ，完工款之請求權已於110年6月17日時效消滅。又系爭優化

    器未經伊及業主驗收合格，仍有待解決之事項，系爭契約第

    4條第3項尾款之履行期尚未屆至，上訴人不得請求給付尾款

    ；縱認尾款之履行期因非可歸責於上訴人之因素未能完成業

    主驗收合格而已屆至，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第3款約定，

    尾款之請求權自上訴人交貨後60天即108年5月23日起可行使

    ，其請求權亦於110年5月22日時效消滅。倘認上訴人請求權

    未罹於時效，因系爭優化器於108年6月安裝完成後陸續發生

    故障至今未解決，上訴人自同年9月1日起退出案場拒絕檢修

    或更換備品，伊得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暫停付款等語，資

    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92至93、294頁）：

　㈠兩造於108年3月22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因被上訴人供應台

    泥公司第二期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建置工程（下稱本建置案）

    ，由上訴人提供太陽光電設備（即契約第1條之契約標的）

    予被上訴人。

　㈡上訴人於108年3月22日一次全部交付16,522部系爭優化器予

    被上訴人。

　㈢上訴人於108年3月22日並提供50部系爭優化器備品；另於同

    年6月21日至8月14日間，提供729部系爭優化器備品予被上

    訴人更換故障之優化器。

　㈣上訴人於108年5月6日及同年月13日有對被上訴人、被上訴人

    施工廠商、台泥公司等進行系爭優化器之教育訓練。又於同

    年6月3日至同年8月6日間提供支援人員到場協助（支援簽到

    確認表4份）。

　㈤上訴人於108年8月6日開立完工款229萬8,000元及尾款229 萬

    8,000元之發票2紙向被上訴人請款（即原證2、3）。

　㈥上訴人於108年8月27日以被證2律師函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完

    工款、尾款共459萬6,000元，被上訴人於同年9月3日回函如

    原證7。

　㈦上訴人於111年1月6日以原證4律師函催告被上訴人給付完工

    款、尾款，被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回函如原證5。

　㈧系爭優化器貨款請求權應依民法第127條第8款適用2年消滅時

    效。

　㈨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交貨款之請款文件是否完備，不影響系

    爭契約第4條第2、3款完工款及尾款之請求。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完工款

    ，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⒈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完工款：契約總額之10%，即22

    9萬8,000元整。本建置案完成台電併聯掛表後支付。非可歸

    責於乙方（即上訴人，下同）之因素未能完成台電併聯掛表

    ，則於乙方交貨日後60天內支付。」（見原審卷一第39頁）

    ，是完工款之履行期係於本建置案完成台電併聯掛表後支付

    ，若因非可歸責於上訴人之因素而未能完成台電併聯掛表，

    則於上訴人交貨後60日內支付。查台泥公司申請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併聯案，業於108年6月18日經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電公司）彰化區營業處派員訪查完成併聯作業等情

    ，有台電公司108年6月27日彰化字第1088068900號函可參（

    見原審卷一第159頁），故本建置案已於108年6月18日完成

    台電併聯掛表。

　⒉按民法第127條第8款將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

    品及產物之代價，規定適用2年短期時效，係因此項代價多

    發生於經常及頻繁之交易，宜儘速履行，故賦予較短之時效

    期間，以促其從速確定，與交易數量、金額多寡及是否為特

    殊商品，無必然之關聯。倘當事人依其營業登記項目供給商

    品及產品而為販賣，縱依交易相對人特殊需求而製造，均可

    推定屬其日常頻繁之交易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

    63號判決要旨參照）。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定性為買賣契

    約（見原審卷一第173頁），且兩造不爭執系爭契約之貨款

    請求權應依民法第127條第8款規定之2年消滅時效（見原審

    卷一第376頁、本院卷二第92頁），則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

    系爭契約貨款請求權時效，應適用上開規定為2年。

　⒊上訴人於108年8月6日開立發票向被上訴人請求完工款229萬8

    ,000元，又於同年月27日以道誠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函向被

    上訴人請求給付完工款、尾款共459萬6,000元等情，有請款

    發票、108年8月27日律師函可稽（見原審卷一第85、161至1

    63頁）。上訴人雖主張其自108年9月11日兩造共同討論會議

    （見原審卷一第101至112頁）後就遭封鎖案場訊息，無從知

    悉付款條件是否已成就，係起訴後即111年8月15日被上訴人

    提出答辯一狀後，始知本建置案已完成台電併聯掛表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19、239頁、本院卷一第237頁），惟觀諸108

    年8月27日律師函上記載：「據當事人委稱：…契約第4條第2

    款約定…，而此部分之完工非指本公司完工，係指台中營運

    處之外包廠商完工。經查，台中營運處之外包廠商業已完成

    台電併聯掛表，故台中營運處應雙方契約約定給付完工款22

    9萬8,000元予本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1至162頁），

    堪認上訴人於108年8月27日委請律師發函時確已知悉本建置

    案已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9月11日會議

    後遭封鎖案場訊息，係在其知悉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之後，不

    影響其已知完工款清償期之屆至，且所稱起訴後始知台電併

    聯掛表乙事，亦與事實不符，委無可採。

　⒋再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該

    所謂「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

    法律上之障礙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44號判決

    要旨參照）。又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

    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30條定有明文。本建置案於1

    08年6月18日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上訴人於該日即可向被上

    訴人請求完工款，且無何請求或起訴之法律上障礙事由，自

    不影響請求權時效之進行，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上訴人主張

    完工款之請求權時效應自被上訴人111年8月15日於原審提出

    答辯一狀時起算（見原審卷一第239頁，本院卷二第159頁）

    ，並無足採。而上訴人於108年8月27日委請律師發函向被上

    訴人請求完工款前，即知悉本建置案已完成台電併聯掛表，

    並於同年8月6日開立發票向被上訴人請求完工款，復於同年

    月27日寄發律師函向被上訴人請求，惟上訴人未於請求後6

    個月內起訴，時效視為不中斷，完工款之請求權時效已於11

    0年6月17日消滅。上訴人於111年7月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請

    求完工款及尾款，就完工款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被上

    訴人為時效抗辯，應屬有據。

　⒌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未曾通知上訴人台電於何時併聯掛表

    ，並以暫停付款、未達請款條件、業主認定此部分尚未完工

    等語隱瞞台電併聯掛表之事實，顯為權利濫用並違反誠信原

    則，應不容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云云。查被上訴人於108年9

    月3日函覆上訴人稱：尚未達契約付款條件，因案場優化器

    故障且交貨品質不良，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暫停付款至情

    形消滅為止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1至182頁）；復於111年1

    月19日函覆上訴人稱：上訴人所交設備未經被上訴人及業主

    驗收合格，並未達成請款條件，且有暫停付款事由，故無給

    付完工款及尾款之義務等語（見原審卷一第93至94頁）。查

    兩造間就貨款給付既已發生爭執，上訴人自須依系爭契約所

    定付款方式請求完工款；且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

    ，為民法第144條第1項所明定，則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援為

    拒絕給付之抗辯，乃其權利之正當行使，且被上訴人既於本

    件起訴前拒絕上訴人之請求於先，如前開函文所示，復於上

    訴人起訴後，隨即於答辯一狀為時效完成之抗辯，尚難遽指

    有何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之情形。上訴人此部分主張，

    尚非可採。

　⒍上訴人復主張系爭契約之三期款項為一個債權分期付價買賣

    契約，第一期交貨款既經另案判決付款之履行期未屆至，則

    第二期完工款及第三期尾款應無時效消滅問題等語，並舉最

    高法院28年上字第605號判決、81年度台上字第300號判決為

    例（見本院卷一第45頁）。查依系爭契約之記載，上訴人應

    交付之優化器數量確定，契約總價款為2,298萬元，僅付款

    方式分為分批交貨款、完工款、尾款，且就各該款項定有各

    別獨立之清償期（見原審卷一第39頁），可各別判斷各該款

    項之清償期是否屆至、請求權是否可行使，並無上訴人所稱

    三期款項間互有關聯、權利義務不可分割之情形。又上訴人

    所舉上開判決，其中28年上字第605號判決因無裁判全文可

    資參考已停止適用，另81年度台上字第300號判決並無消滅

    時效非從各期屆至時獨立起算之內容，是上訴人之主張，亦

    非可採。

　⒎綜上，上訴人之完工款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依系爭

    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完工款229萬8,000

    元，即屬無據。

　㈡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尾款之清償期尚未屆至，上訴人不得依

    該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尾款：

　⒈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約定：「尾款：契約總價之10%，即229

    萬8,000元整。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及業主驗收合格且於

    本建置案取得正式電業執照暨台電正式躉購函，乙方將本專

    案保固保證文件及所有資料清冊移交甲方簽認及無其他待解

    決事項後，依下列方式支付：1.保固保證金如以銀行本票、

    設定質權之銀行定期存款單，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方

    式擇一繳納，則支付本期工程進度款全額。2.甲方得直接扣

    除保固保證金後，支付餘額。3.非可歸責於乙方之因素未能

    完成業主驗收合格且取得正式電業執照暨台電正式躉購函，

    則於乙方交貨日後60天內支付。」（見原審卷一第39頁）。

　⒉查台泥公司於112年5月2日GE-2023-發-0046函稱：關於本建

    置案，優化器設備與統包商被上訴人未辦理合格驗收。本建

    置案於109年1月21日與109年2月14日已分別取得經濟部電業

    執照（經授能字第10800277020號函）及台電公司正式躉購

    售（彰化字第1098014751號函）。本案優化器設備於108年6

    月全數安裝後，陸續發生故障燒毀問題，承攬商被上訴人尚

    無法提供有效解決方法，故本公司無法辦理合格驗收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15頁），台泥公司又於113年8月8日GE-2024-

    發-0089函稱：本案優化器設備自108年6月起全部安裝後陸

    續發生故障燒燬問題，本公司旋即向被上訴人反應並要求改

    善，倘無法提供有效解決方案使設備正常運作，本公司對本

    案優化器工程無法認定完工。被上訴人與設備商上訴人目前

    已進司法程序，上述問題亦未解決，故本公司尚無法辦理合

    格驗收完工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1頁）。依上開函文可知

    ，本建置案固於109年1月21日取得經濟部核發之發電業執照

    ，及於同年2月14日取得台電公司之正式購售電能函（見原

    審卷二第17至22頁），惟因系爭優化器發生故障燒燬問題，

    尚未經業主台泥公司驗收合格。

　⒊上訴人雖主張另案審理中針對系爭優化器有無瑕疵進定鑑定

    ，經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下稱台灣大電力中

    心）鑑定認系爭優化器無瑕疵，故業主未能驗收合格非可歸

    責於上訴人，應自台灣大電力中心114年4月17日回函時起算

    尾款之請求權時效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71、326至327、398

    至399頁），並提出台灣大電力中心114年4月17日大電智字

    第11404-0526、00000-0000號函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75至2

    85頁）。查上開函文係台灣大電力中心就本院另案審理上訴

    人請求交付貨款事件，關於系爭優化器是否匹配本案使用之

    太陽能模組為鑑定，鑑定結果認系爭優化器與模組規格型錄

    之硬體匹配無問題，惟實際案場設計執行保護機制及優化器

    運算能力匹配問題，於規格型錄文件中無法判定等情，既稱

    無法判定，即難認合於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第3款「非可歸

    責於上訴人之因素未能完成業主驗收合格，於上訴人交貨日

    後60天內支付」之要件，況台灣大電力中心之函文亦不等同

    業主驗收合格，上訴人主張該函文可取代業主驗收合格，尾

    款請求權應自台灣大電力中心回函114年4月17日起算，核與

    契約約定不符，不足憑採。

　⒋基上，本建置案既尚未經業主驗收合格，系爭契約第4條第3

    項所定尾款之清償期並未屆至，上訴人即不得請求尾款，故

    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尾款

    229萬8,000元，亦屬無據。

　㈢倘請求權未罹於時效，或尾款之履行期已屆至，被上訴人得

    否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第2、4、5款約定暫停付款：

　　查上訴人完工款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尾款之清償期尚

    未屆至，均如前所述，則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第

    2、4、5款約定暫停付款有無理由，即毋庸審究。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3項約定，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459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就尾款部分理

    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莊宇馨

　　　　　　　　　　　　　　　　　　　法　官　廖欣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慈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81號

上  訴  人  台灣達亨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戴璟  

訴訟代理人  馮宜婷  

            陳學驊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營運處

法定代理人  郭經權  

訴訟代理人  田美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07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郭經權，此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民國114年6月27日中區國稅民權銷售字第1143611807號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19頁），業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217至21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8年3月22日簽訂「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專案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伊提供太陽光電設備「Tigo TS4-R-O-Duo優化器」16,522部（後協議以更高級之優化器交付，下稱系爭優化器），被上訴人應按期給付買賣價金，伊已於簽約日如數交付系爭優化器，經被上訴人點交完成。系爭契約第4條第2、3項分別約定完工款、尾款均為契約總價之10%即新臺幣（下同）229萬8,000元，被上訴人應於本建置案完成台電併聯掛表後給付完工款；經被上訴人及業主台泥綠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泥公司）驗收合格且於本建置案取得正式電業執照暨台電正式躉購函，伊將本專案保固保證文件及所有資料清冊移交及無其他待解決事項後給付尾款。伊已於108年8月6日開立發票請款，被上訴人迄未給付，且自同年9月11日會議後對伊封鎖案場訊息，伊無從知悉付款條件是否已成就，縱本建置案未能完成上開請款條件，亦非可歸責於伊，被上訴人仍應給付完工款及尾款。經伊催告後，被上訴人竟以系爭優化器未驗收合格為由拒絕給付。爰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3項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459萬6,000元本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59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第4條第1至3項就交貨款、完工款、尾款定有各自獨立之履行條件，消滅時效分別起算。本建置案於108年6月18日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且為上訴人所知悉，完工款之請求權已於110年6月17日時效消滅。又系爭優化器未經伊及業主驗收合格，仍有待解決之事項，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尾款之履行期尚未屆至，上訴人不得請求給付尾款；縱認尾款之履行期因非可歸責於上訴人之因素未能完成業主驗收合格而已屆至，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第3款約定，尾款之請求權自上訴人交貨後60天即108年5月23日起可行使，其請求權亦於110年5月22日時效消滅。倘認上訴人請求權未罹於時效，因系爭優化器於108年6月安裝完成後陸續發生故障至今未解決，上訴人自同年9月1日起退出案場拒絕檢修或更換備品，伊得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暫停付款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92至93、294頁）：

　㈠兩造於108年3月22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因被上訴人供應台泥公司第二期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建置工程（下稱本建置案），由上訴人提供太陽光電設備（即契約第1條之契約標的）予被上訴人。

　㈡上訴人於108年3月22日一次全部交付16,522部系爭優化器予被上訴人。

　㈢上訴人於108年3月22日並提供50部系爭優化器備品；另於同年6月21日至8月14日間，提供729部系爭優化器備品予被上訴人更換故障之優化器。

　㈣上訴人於108年5月6日及同年月13日有對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施工廠商、台泥公司等進行系爭優化器之教育訓練。又於同年6月3日至同年8月6日間提供支援人員到場協助（支援簽到確認表4份）。

　㈤上訴人於108年8月6日開立完工款229萬8,000元及尾款229 萬8,000元之發票2紙向被上訴人請款（即原證2、3）。

　㈥上訴人於108年8月27日以被證2律師函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完工款、尾款共459萬6,000元，被上訴人於同年9月3日回函如原證7。

　㈦上訴人於111年1月6日以原證4律師函催告被上訴人給付完工款、尾款，被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回函如原證5。

　㈧系爭優化器貨款請求權應依民法第127條第8款適用2年消滅時效。

　㈨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交貨款之請款文件是否完備，不影響系爭契約第4條第2、3款完工款及尾款之請求。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完工款，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⒈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完工款：契約總額之10%，即229萬8,000元整。本建置案完成台電併聯掛表後支付。非可歸責於乙方（即上訴人，下同）之因素未能完成台電併聯掛表，則於乙方交貨日後60天內支付。」（見原審卷一第39頁），是完工款之履行期係於本建置案完成台電併聯掛表後支付，若因非可歸責於上訴人之因素而未能完成台電併聯掛表，則於上訴人交貨後60日內支付。查台泥公司申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案，業於108年6月18日經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彰化區營業處派員訪查完成併聯作業等情，有台電公司108年6月27日彰化字第1088068900號函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59頁），故本建置案已於108年6月18日完成台電併聯掛表。

　⒉按民法第127條第8款將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規定適用2年短期時效，係因此項代價多發生於經常及頻繁之交易，宜儘速履行，故賦予較短之時效期間，以促其從速確定，與交易數量、金額多寡及是否為特殊商品，無必然之關聯。倘當事人依其營業登記項目供給商品及產品而為販賣，縱依交易相對人特殊需求而製造，均可推定屬其日常頻繁之交易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63號判決要旨參照）。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定性為買賣契約（見原審卷一第173頁），且兩造不爭執系爭契約之貨款請求權應依民法第127條第8款規定之2年消滅時效（見原審卷一第376頁、本院卷二第92頁），則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系爭契約貨款請求權時效，應適用上開規定為2年。

　⒊上訴人於108年8月6日開立發票向被上訴人請求完工款229萬8,000元，又於同年月27日以道誠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函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完工款、尾款共459萬6,000元等情，有請款發票、108年8月27日律師函可稽（見原審卷一第85、161至163頁）。上訴人雖主張其自108年9月11日兩造共同討論會議（見原審卷一第101至112頁）後就遭封鎖案場訊息，無從知悉付款條件是否已成就，係起訴後即111年8月15日被上訴人提出答辯一狀後，始知本建置案已完成台電併聯掛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239頁、本院卷一第237頁），惟觀諸108年8月27日律師函上記載：「據當事人委稱：…契約第4條第2款約定…，而此部分之完工非指本公司完工，係指台中營運處之外包廠商完工。經查，台中營運處之外包廠商業已完成台電併聯掛表，故台中營運處應雙方契約約定給付完工款229萬8,000元予本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1至162頁），堪認上訴人於108年8月27日委請律師發函時確已知悉本建置案已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上訴人主張其自108年9月11日會議後遭封鎖案場訊息，係在其知悉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之後，不影響其已知完工款清償期之屆至，且所稱起訴後始知台電併聯掛表乙事，亦與事實不符，委無可採。

　⒋再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該所謂「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44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30條定有明文。本建置案於108年6月18日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上訴人於該日即可向被上訴人請求完工款，且無何請求或起訴之法律上障礙事由，自不影響請求權時效之進行，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上訴人主張完工款之請求權時效應自被上訴人111年8月15日於原審提出答辯一狀時起算（見原審卷一第239頁，本院卷二第159頁），並無足採。而上訴人於108年8月27日委請律師發函向被上訴人請求完工款前，即知悉本建置案已完成台電併聯掛表，並於同年8月6日開立發票向被上訴人請求完工款，復於同年月27日寄發律師函向被上訴人請求，惟上訴人未於請求後6個月內起訴，時效視為不中斷，完工款之請求權時效已於110年6月17日消滅。上訴人於111年7月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完工款及尾款，就完工款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應屬有據。

　⒌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未曾通知上訴人台電於何時併聯掛表，並以暫停付款、未達請款條件、業主認定此部分尚未完工等語隱瞞台電併聯掛表之事實，顯為權利濫用並違反誠信原則，應不容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云云。查被上訴人於108年9月3日函覆上訴人稱：尚未達契約付款條件，因案場優化器故障且交貨品質不良，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暫停付款至情形消滅為止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1至182頁）；復於111年1月19日函覆上訴人稱：上訴人所交設備未經被上訴人及業主驗收合格，並未達成請款條件，且有暫停付款事由，故無給付完工款及尾款之義務等語（見原審卷一第93至94頁）。查兩造間就貨款給付既已發生爭執，上訴人自須依系爭契約所定付款方式請求完工款；且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為民法第144條第1項所明定，則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援為拒絕給付之抗辯，乃其權利之正當行使，且被上訴人既於本件起訴前拒絕上訴人之請求於先，如前開函文所示，復於上訴人起訴後，隨即於答辯一狀為時效完成之抗辯，尚難遽指有何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之情形。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⒍上訴人復主張系爭契約之三期款項為一個債權分期付價買賣契約，第一期交貨款既經另案判決付款之履行期未屆至，則第二期完工款及第三期尾款應無時效消滅問題等語，並舉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605號判決、81年度台上字第300號判決為例（見本院卷一第45頁）。查依系爭契約之記載，上訴人應交付之優化器數量確定，契約總價款為2,298萬元，僅付款方式分為分批交貨款、完工款、尾款，且就各該款項定有各別獨立之清償期（見原審卷一第39頁），可各別判斷各該款項之清償期是否屆至、請求權是否可行使，並無上訴人所稱三期款項間互有關聯、權利義務不可分割之情形。又上訴人所舉上開判決，其中28年上字第605號判決因無裁判全文可資參考已停止適用，另81年度台上字第300號判決並無消滅時效非從各期屆至時獨立起算之內容，是上訴人之主張，亦非可採。

　⒎綜上，上訴人之完工款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完工款229萬8,000元，即屬無據。

　㈡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尾款之清償期尚未屆至，上訴人不得依該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尾款：

　⒈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約定：「尾款：契約總價之10%，即229萬8,000元整。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及業主驗收合格且於本建置案取得正式電業執照暨台電正式躉購函，乙方將本專案保固保證文件及所有資料清冊移交甲方簽認及無其他待解決事項後，依下列方式支付：1.保固保證金如以銀行本票、設定質權之銀行定期存款單，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方式擇一繳納，則支付本期工程進度款全額。2.甲方得直接扣除保固保證金後，支付餘額。3.非可歸責於乙方之因素未能完成業主驗收合格且取得正式電業執照暨台電正式躉購函，則於乙方交貨日後60天內支付。」（見原審卷一第39頁）。

　⒉查台泥公司於112年5月2日GE-2023-發-0046函稱：關於本建置案，優化器設備與統包商被上訴人未辦理合格驗收。本建置案於109年1月21日與109年2月14日已分別取得經濟部電業執照（經授能字第10800277020號函）及台電公司正式躉購售（彰化字第1098014751號函）。本案優化器設備於108年6月全數安裝後，陸續發生故障燒毀問題，承攬商被上訴人尚無法提供有效解決方法，故本公司無法辦理合格驗收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5頁），台泥公司又於113年8月8日GE-2024-發-0089函稱：本案優化器設備自108年6月起全部安裝後陸續發生故障燒燬問題，本公司旋即向被上訴人反應並要求改善，倘無法提供有效解決方案使設備正常運作，本公司對本案優化器工程無法認定完工。被上訴人與設備商上訴人目前已進司法程序，上述問題亦未解決，故本公司尚無法辦理合格驗收完工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1頁）。依上開函文可知，本建置案固於109年1月21日取得經濟部核發之發電業執照，及於同年2月14日取得台電公司之正式購售電能函（見原審卷二第17至22頁），惟因系爭優化器發生故障燒燬問題，尚未經業主台泥公司驗收合格。

　⒊上訴人雖主張另案審理中針對系爭優化器有無瑕疵進定鑑定，經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下稱台灣大電力中心）鑑定認系爭優化器無瑕疵，故業主未能驗收合格非可歸責於上訴人，應自台灣大電力中心114年4月17日回函時起算尾款之請求權時效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71、326至327、398至399頁），並提出台灣大電力中心114年4月17日大電智字第11404-0526、00000-0000號函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75至285頁）。查上開函文係台灣大電力中心就本院另案審理上訴人請求交付貨款事件，關於系爭優化器是否匹配本案使用之太陽能模組為鑑定，鑑定結果認系爭優化器與模組規格型錄之硬體匹配無問題，惟實際案場設計執行保護機制及優化器運算能力匹配問題，於規格型錄文件中無法判定等情，既稱無法判定，即難認合於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第3款「非可歸責於上訴人之因素未能完成業主驗收合格，於上訴人交貨日後60天內支付」之要件，況台灣大電力中心之函文亦不等同業主驗收合格，上訴人主張該函文可取代業主驗收合格，尾款請求權應自台灣大電力中心回函114年4月17日起算，核與契約約定不符，不足憑採。

　⒋基上，本建置案既尚未經業主驗收合格，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所定尾款之清償期並未屆至，上訴人即不得請求尾款，故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尾款229萬8,000元，亦屬無據。

　㈢倘請求權未罹於時效，或尾款之履行期已屆至，被上訴人得否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第2、4、5款約定暫停付款：

　　查上訴人完工款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尾款之清償期尚未屆至，均如前所述，則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4項第2、4、5款約定暫停付款有無理由，即毋庸審究。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3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59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就尾款部分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莊宇馨

　　　　　　　　　　　　　　　　　　　法　官　廖欣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慈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